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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	摘    要:
	为全面推进我市“互联网+”农业发展，特制订《盐城市“互联网+”农业示范基地认定办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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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委员会：
为全面推进我市“互联网+”农业发展，特制订《盐城市“互联网+”农业示范基地认定办法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结合各地实际，认真贯彻执行。
盐城市农业委员会
2018年10月31日
    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	盐城市农业委员会办公室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2018年10月31日印发


盐城市“互联网+”农业示范基地认定办法
“互联网+”农业是现代农业发展的新方向、新领域和新业态。为推进全市“一村一品一店”示范村、智能农业、“益农信息社”示范社等示范基地建设，坚持典型引路，强化示范带动，以农业信息化引领、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，特制定盐城市“互联网+”农业示范基地认定办法。
一、认定范围及数量
在全市认定100个辐射带动强的“一村一品一店”示范村，100个应用水平高的智能农业示范基地，100个服务效能好的“益农信息社”示范社。
二、申报主体
1、市级一村一品一店示范村：行政村（居委会）
2、市级智能农业示范基地：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或企业
3、市级“益农信息社”示范社 ：益农信息社
三、认定标准
（一）市级一村一品一店示范村
1、有特色产业。主导产业突出，生产基地相对集中连片，种植（水产养殖）面积在800亩以上；畜牧主导产业中，生猪养殖年出栏数达0.5万头，蛋禽存栏数达3万羽，肉禽年出栏数达10万羽，羊出栏数达0.2万只，其他畜禽按养殖当量折算。种养基地基础设施配套，综合生产能力较高。
2、有品牌产品。特色农产品有注册商标或通过“三品一标”（无公害农产品、绿色食品、有机农产品、农产品地理标志）认证。
3、有电商平台。有较好的农业电子商务环境，村里有自建电商网站或在第三方电商平台开设的网店、微店，销售本地特色农产品，年网上交易额不少于100万元。电商平台讲诚信自律，无假货投诉，无质量安全事件。
4、有配套服务。建有“益农信息社”标准社、“村淘”、“村邮站”等村级电商服务站点，建有村级物流快递点。
（二）市级智能农业示范基地
1、主导产业明确。示范基地农业产业以水稻（小麦）、园艺、畜禽等种养业为主，产业集聚度高，生产管理智能化、信息化架构鲜明，技术应用区域固定。
2、技术模式成熟。示范应用远程监测、自动采集、智能处理、精准控制、高效种养等智能技术，软硬件匹配，运营机制完善，模式相对成熟。基地生产管理视频画面可远程在线查看，环境信息和机械化设备可通过远程登录PC端和手机客户端物联网平台进行调用、查看、分析和控制。
3、示范规模较大。水稻（小麦）等大田作物示范应用面积300亩以上；设施园艺棚室示范应用面积50亩以上；食用菌菇房示范应用面积800平方米以上；标准化畜禽舍示范应用面积1000平方米以上。
4、应用成效明显。土地产出率、资源利用率、劳动生产率等“三率”有所提高，自动化管理水平明显提升，省力节本增效突出；生态环境安全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得到保障。
（三）市级“益农信息社”示范社
1、基础条件优良。符合“有场所、有人员、有设备、有宽带、有网页、有持续运营能力”的“六有”建设标准。室内服务面积不少于20平方米，布局合理，建有公益咨询区、电商服务区、便民服务区、培训体验区等服务区域。
2、运管措施扎实。有日常管理制度和运营管理方案，“四项服务”有详细的台帐记录。电脑、液晶屏、触摸屏等信息化设备要稳定运行，12316热线电话、网络宽带要保持畅通，“益农信息服务”平台能实现电脑、手机、有线电视等“三屏同显”。
3、服务效能突出。能全面提供公益服务、便民服务、电子商务、培训体验服务等“四项服务”。公益性咨询服务（包括现场咨询、12316电话咨询、专家微信咨询等）全年达到3000人次以上；依托信息社开展的农产品电商上行交易额达到10万元以上；代收代缴代购、小额取现、保险等便民服务金额达到15万元以上；开展培训体验服务人数达到500人次以上。
四、认定程序
1、材料申报：申请认定材料2018年12月20日前上报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农委对辖区内申报情况进行认真审核，对申报单位进行排序，行文上报。
2、专家评审：抽取各县信息化工作人员组成专家组，进行申报材料评审和现场勘察打分。对于综合得分排名前十位的“一村一品一店”示范村、智能农业示范基地、“益农信息社”示范社，市农委进行通报表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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